
霍尔 果斯 市 农 业 农 村 局

霍市农业农村发〔2025〕4号 签发人 ： 王金泉

关于印发《霍尔果斯市2025年第二批中央财政

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实施方

案》的通知

伊车嘎善锡伯族乡、 兴城街道：

关于《霍尔果斯市2025年第二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

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实施方案》经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霍尔果斯市农业农村局

2025年5月 3 0 日





(二)坚持群众参与、 公开透明。 积极推广群众民主议事决策

机制，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地位作用，引 导其参与计划项目选择 、

项目实施和管理，提高参与度， 增强获得感。 实行项目计划公示

公告制度，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，实行衔接资金项目阳光化管理。

(三)坚持动态调整、 统筹兼顾。 确保巩固拓展脱贫成果项目

计划建设科学合理， 将符合需求的项目按程序纳项目计划，将不

符合实际需求的项目移出项目计划，既体现项目计划储备功能，

又体现管理功能。计划项目要突出重点， 兼顾脱贫群体和其他农

村人口。

三、 项目计划要求

计划的项目应符合国家和自治区、 州、 市巩固拓展脱贫成果

相关政策要求， 围绕培育和壮大本地特色优势产业、补齐必要的

基础设施短板和抵御风险能力等方面，因地制宜选择项目。 要把

本地特色优势产业作为重点， 切实提高巩固拓展质量。使用衔接

资金的项目必须从项目计划中选择，未进项目库的项目原则上不

得安排使用衔接资金；确需支持的项目，要按规定程序后再批准

实施。 未明确绩效目标的项目不得纳项目计划。

四、 项目计划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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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建设使用。 2025年5月 30 日前完成项目计划，根据

资金下达情况，完成项目计划备案工作。

(二)动态调整。 项目要根据政策调整变化等情况进行动态调

整，及时更新调整相关项目内容，做到有进有出。 项目计划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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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将乡(街道) 、 行业部门脱贫攻坚项目计

划建设情况，以及项目实施与年度脱贫任务契合度， 列常态化联

点督查和其他扶贫督查内容，并纳年度脱贫攻坚工作和资金绩效

考核范围。

霍尔果斯市农业农村局办公 2025年5月 3 0 日印发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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